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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日、7月5日、7月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确

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日上涨4.85%、2021年7月5日上涨10.00%、7月6日上涨4.16%，近期涨幅

较大。2021年7月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21.54元/股，市盈率为51.76倍，换手率为14.41%。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风险。

2、2019年以来，受行业周期性下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主要产

品HFCs制冷剂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导致2019、2020年度经营业绩下降。 公司

经营业绩对产品价格的敏感系数较高，如市场供需矛盾和行业周期性下行趋势持续，可能导致HFCs制

冷剂价格继续回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受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影响，本次增持计划的

具体实施时间和增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美股份”或“公司” ）于2021年7月2日、7月5日、7月6日

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

正常，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主营产品为氟制冷剂、氟发泡剂、氟化氢。 其中氟制冷剂包括第三代HFCs制冷剂（具体包

括HFC-134a、HFC-125、HFC-32、HFC-143a等单质制冷剂以及R410A、R404A、R407C、R507等混

配制冷剂） 和第二代HCFCs制冷剂 （具体包括HCFC-22、HCFC-142b）， 氟发泡剂为第二代

HCFC-141b，氟化氢包括无水氟化氢和氢氟酸，无水氟化氢主要作为原料用于配套公司氟制冷剂和氟

发泡剂的生产。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与日本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的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持股50%，不在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开展2万吨蚀刻级氢氟酸项目，该项目产品目前处于客户认证过程中；公司与江苏华盛锂电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的浙江盛美锂电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持股49%，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开展双

氟磺酰亚胺锂项目建设，项目目前处于建设过程中。 上述投资项目均不在过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属于

公司主营业务，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1年3月23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公司控股股

东胡荣达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以自有资金1~3亿元人民币增持三美股份A股股

票， 本次增持不预设价格区间。 根据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1年6月5日、7月2日披露了第

2021-038、2021-039号《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截至2021年7月6日， 控股股东胡荣达累计增持三美股份A股股票5,201,8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5%，累计增持金额8,979.54万元（含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1年7月6日，控股股东胡荣达持有公

司230,430,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5%。另外，其一致行动人胡淇翔持有公司103,738,22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6.99%； 一致行动人武义三美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8,937,28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8.02%。 上述一致行动人与胡荣达合计持有公司383,106,4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76%。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问询核实，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除公司控股

股东胡荣达根据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其他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上市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

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与日本森田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合资的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2万吨蚀刻级氢氟酸项目，

公司与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的浙江盛美锂电材料有限公司开展双氟磺酰亚胺锂项目建

设，分别涉及半导体基础材料、锂电池基础材料领域。上述投资项目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属于公司

主营业务，尚未实现业绩，也未对公司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除公司控股股东胡荣达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

持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7月2日上涨4.85%、2021年7月5日上涨10.00%、7月6日上涨4.16%， 近期涨幅较

大。2021年7月6日，公司股票收盘价21.54元/股，市盈率为51.76倍，换手率为14.41%，包括本公司在内的

6家氟化工上市公司市盈率和换手率平均值如下表。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风险。

证券简称 市盈率 换手率（%）

巨化股份 566.16 3.61

多氟多 83.14 18.27

中欣氟材 27.15 4.23

联创股份 105.02 42.57

永太科技 61.20 11.68

三美股份 51.76 14.41

平均值 149.07 15.80

（二）经营业绩波动风险。

公司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3,460.27万元，同比减少11.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64,590.74万元，同比减少41.69%；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2,072.81万元，同比减少30.85%，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184.59万元，同比减少65.65%。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行业周期

性下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等因素叠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HFCs制冷剂市场供过于求、

竞争激烈，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公司经营业绩对产品价格的敏感系数较高，如市场供需矛盾和行业周期

性下行趋势持续，可能导致HFCs制冷剂价格继续回落，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已披露的增持计划实施增持，受二级市场股票价格波动影响，本次增持计划的具

体实施时间和增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信息披露

20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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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轻松”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 于 2021 年 6 月 8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965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41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231.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在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31.15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

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916.90 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92.95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 1,309.85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40 元 /股。

根据《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962.07 倍，超过 100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31.00 万股）股票由

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5.90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00%，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23.9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40.00%，占本次发行总量 34.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

签率为 0.0268713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7 月 7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1 年 7 月 7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7.40 元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1 年

7 月 7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计划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 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跟投的部分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7 月 7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

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7 月 8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网下配售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

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以下简称 “《业务指

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2）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

人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及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

次战略配售事项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7 月 2 日（T-1 日）公告的《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和《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

略投资者之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7 月 1 日（T-2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

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7.40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4.22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

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00%，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安信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4,000 万元， 本次获配股数 77.05

万股，获配金额 2,111.17 万元，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

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7 月 9 日（T+4 日）之前，依

据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缴款原路径退回。

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人民币 7,170 万元，安信资管

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数 154.10 万

股，获配金额 4,222.34 万元，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21.1117 万元。 初始缴款金

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在

2021 年 7 月 9 日（T+4 日）之前，依据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不含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限售期

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770,500 21,111,700.00 0 24个月

安信资管倍轻松高管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541,000 42,223,400.00 211,117.00 12个月

注：安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获配股份无需缴纳战略配售经纪佣金。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 2021 年 7 月 6 日（T+1 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

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倍轻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919，4919

末“5”位数 87513，67513，47513，27513，07513，48321

末“6”位数 559349，684349，809349，934349，434349，309349，184349，059349

末“7”位数 3705504，5705504，7705504，9705504，1705504，2140344，7140344

末“8”位数 13736491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倍轻松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0,47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倍轻松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 号）《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的要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7 月 5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72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739 个有效报价配

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为 3,440,0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进行配售的

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1,701,970 49.48% 5,501,579 70.00% 0.03232477%

B类 7,650 0.22% 15,708 0.20% 0.02053333%

C类 1,730,440 50.30% 2,341,713 29.80% 0.01353247%

合计 3,440,060 100.00% 7,859,000 100.00% 0.02284553%

注：A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B 类投资者包括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C 类投资者为除 A、B 类的其他投

资机构。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

则，其中余股 2,33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7 月 8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7 月 9 日（T+4 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倍轻

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

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 询 电 话 ：010-83321320、010-83321321、0755-83218814、

021-35082183

发行人：深圳市倍轻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7

日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达”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1875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中科通达” ，扩位

简称为“武汉中科通达” ，股票代码为 688038。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8.60元 /股，发行数量为 2,909.34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436.4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436.4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

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731.089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741.8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根据 《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003.68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将 247.30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483.789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989.15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664751%。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7月 5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富诚海富通中科通达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截至 2021年 6月 28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海通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1年

7 月 7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454,670 12,510,162.00 0 24

2

富诚海富通中科通达员工参与科

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09,340 25,020,324.00 125,101.62 12

合计 4,364,010 37,530,486.00 125,101.62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887,43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5,031,915.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06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4,984.8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837,8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7,605,854.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638,053.26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中科通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

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5

末“4” 位数 2828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中科通达 A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

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

配售摇号的共有 4,981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499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

数量为 1,062,964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7.16%，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

的 4.3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068股，包销金额为 34,984.8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

量的比例为 0.01%。

2021年 7月 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

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154756、021-23154757、021-2315475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中科通达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7月 7日

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7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集车辆

（二）股票代码：30103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01,76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25,260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

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

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

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

联系人： 李志敏

电话：0755-26802598

传真：0755-2680270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邬岳阳、袁先湧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63411627

3、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沈如军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4、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22-25�层

联系人：何之江

电话：021-20667733

传真：021-58991896

发行人：中集车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79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56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进先生、

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关于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刘进先生将其持有的955,002股流通股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办理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 陈伟先生将其持有的550,000股流通股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 吴志雄先生将其持有的1,

350,000股流通股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刘进 是 200,000 0.36% 0.05% 否 是

2021年6

月8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华西证

券

补充质

押

刘进 是 755,002 1.38% 0.20% 否 是

2021年6

月25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华西证

券

补充质

押

陈伟 是 430,000 0.80% 0.11% 否 是

2021年7

月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银河证

券

补充

质押

陈伟 是 120,000 0.22% 0.03% 否 是

2021年7

月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银河证

券

补充

质押

吴志雄 是 970,000 1.81% 0.25% 否 是

2021年7

月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银河证

券

补充

质押

吴志雄 是 380,000 0.71% 0.10% 否 是

2021年7

月2日

至办理解

除质押登

记之日止

银河证

券

补充

质押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本次质押限售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所

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及

解除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进 54,884,489 14.19% 32,317,598 33,272,600 60.62% 8.60% 0 0% 0 0.00%

陈伟 53,422,797 13.81% 18,600,000 19,150,000 35.85% 4.95% 0 0% 0 0.00%

吴志

雄

53,480,597 13.82% 22,560,000 23,910,000 44.71% 6.18% 0 0% 0 0.00%

合计 161,787,883 41.82% 73,477,598 76,332,600 47.18% 19.73% 0 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

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

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978 股票简称：安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9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2,000.00万元–78,000.00万元

盈利：35,360.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3.62%-120.5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80元/股–1.95元/股 盈利：0.95元/股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钛精矿及钒钛铁精矿市场向好，钛精矿价格同比大幅上涨，钒钛铁精矿价格也有一定幅度增长。

2、报告期内，钛精矿及钒钛铁精矿销量同比有所增长。

3、公司通过“强化管理、转变管理思路”方式，进一步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效率，带来了业绩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安宁铁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上海虹口花园路营销服务部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理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2017年08

月18日领取了《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虹口花园路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4年06月17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虹口区花园路88-96号8层

联系电话：021-20676620

邮政编码：200080

负责人：陆飞

机构编码：000169310115002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7年08月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1-05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终止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合作概述

2020年12月28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泽旅游” ）与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海投” ）等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各方就共同增资三亚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并合作开发邮轮旅游业务达成合作。

具体内容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并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19）。

二、终止合作原因

上述《合作协议》签订后，瑞泽旅游按照协议要求支付了2,500万元履约保证金，并积极参与和推动

项目的进展，但因标的公司三亚国际邮轮发展有限公司股权重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瑞泽旅游一直未能

实际持股，且目前国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影响了邮轮行业的发展，因此瑞泽旅游重新评估了本次合作

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合作。

近日，公司收到了瑞泽旅游与中交海投签署的《终止协议》，双方决定终止本次合作项目，瑞泽旅游

支付的履约保证金2,500万元已于2021年6月16日退还至瑞泽旅游指定账户。

三、终止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尚处于筹划阶段，因此终止合作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六日


